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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修法實施以來，網路性剝削 案件通報
數量攀升，被害人年齡層亦逐年下降，新北市家防中心受理的通報個案中，發
現被害人最小年齡才9歲，呼籲家長務必關心孩子的網路和手機世界。

手機網路, 讓兒少身陷危機

107年兒少遭網路性剝削的手法，多
為陌生網友以「遊戲點數」, 或「
教導認識身體」為由誘騙兒少的私密
影像 , 也有「韓團經紀人海選」及「
偶像粉絲團」…等誘因誘騙兒少。

108年則以「偷拍」,「網路交友性
愛視訊遭人側錄」為大宗，加害人
取得兒少不雅影像後，再進一步脅
迫兒少拍攝更多裸露影像。兒少因
網路使用方便及性好奇，很容易失
去警覺而發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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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傷挫傷：不明原因瘀傷新舊傷，棍打
繩鞭或勒痕

燒傷燙傷：香菸、熨斗等明顯形狀燙傷
咬 傷：齒痕間距超過3公分
顏面傷害：貓熊眼、耳朵瘀傷、頭髮參

差不齊或禿頭
頭部傷害、腹部傷害 、骨折
性 侵：身體出現異狀、舉止異常

疑似精神虐待
偏差習慣：如尿床、退縮、攻擊或欺負

同學、易自責、自我概念低
疑似疏忽：身體、行為舉止出現異常

上課不專心、成績嚴重退步
出現攻擊和挑釁他人的行為
自我傷害
逃家逃學、害怕父母親，親子關係不佳

婚姻關係：父母婚姻衝突、離婚、同居
身心健康：家人酗酒、吸毒、罹患精神

疾病(如：憂鬱症)
經濟情況：父母親失業、工作不穩定或

有負債(躲債)情況
居住情況：剛搬家、租屋



性騷擾

性侵害

性霸凌

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語、
非言語或肢體行為，
對被害人而言是不受歡迎、
非自願性且不愉快的感受。

分強制性交與猥褻兩類。
強制性交：以暴力、脅
迫、恐嚇等違反當事人意
願之方式性交。
猥褻：指行為人為了滿足
性慾而對被害人從事的親
吻、撫摸等令被害人不舒
服的肢體接觸。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
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
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
性騷擾者。



2 教育人員責任通報
1.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兒少保護通報】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悉兒童
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如：施用毒品 , 出入不當場所 , 遺棄, 不
當照顧 , 遭受傷害…) 應立即向直轄市 , 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2.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家庭暴力通報】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臨床心理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
警察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
家庭暴力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
24小時。



3.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性平通報】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勞政人
員，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

4.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7條【性平通報】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
員…及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應保
護之兒童或少年，或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應即向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知悉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應立即
向學務處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小時。
★★★
不論求助者第一時間是否決定提出申訴，學校教育人員通報僅概略瞭解事件
狀況即可，不需要求證事實與否，也切勿先行自行深入了解。

學校的性平委員會另有調查機制，避免使案情複雜化。



自我保護
1、不要懷疑和壓抑自己的感覺，並應立即
採取制止行動，對騷擾者表示抗議及憤怒，
大聲說「不」，態度須嚴肅並前後一致。
2、將遭遇與信任的人討論，獲得情緒上支
持，可找其他受害者，一同採取行動。

申訴管道
1、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
協助外，並得於事件發生後一年內，向加害
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2、本校教師申訴窗口為：人事室

學生申訴窗口為：生輔組、生教組

相關法律
雙方皆教職員工，適用：
1、性別工作平等法
2、性騷擾防治法
一方為教職員工，一方為學生，適用：
1、性別平等教育法



1. 避免疏忽成遺憾：我們可以雞婆一點，平時多關切留意孩子的
身心狀況，提高警覺去覺察孩子身上不知名傷痕，或是否出現情緒起
伏不定。

2. 責任通報有希望：教師有責任通報之義務，且通報是匿名保密
的，遇疑似虐待事件時應立即通報，以避免遺憾。

3. 尊重兒少生存權：子女並非家長的財產，
不得任意對兒少為所欲為。

4. 適時求援別逞強：發現疑似個案時，請適時
向校方求援，共同討論並求助相關資源，
讓孩子的照顧者更適任。


